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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武汉市龟山风景管理处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武汉市龟山风景管理处主要职能是：按照构建国家级风景

区的要求，做好龟山景区的保护、建设、管理和发展工作；维

护及管理景区国有资产及公共设施设备；预防山林火灾；栽培

与养护景区内绿地及景容管理；公园游览与娱乐项目组织的管

理，为广大市民提供休闲娱乐场所，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

科普宣传教育及相关社会服务。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单位构成看，武汉市龟山风景管理处部门决算属纳入

2020 年度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独立核算的市园林和林业局下属二

级单位。

三、部门人员构成

武汉市龟山风景管理处在职实有人数 27 人，其中：事业编

制人数 21 人、人事代理 2 人、聘用人员 1 人、劳务派遣 3 人。



离退休人员 34 人，其中：离休 0 人，退休 34 人。（未纳

入机关养老保险大集体退休人员 16 人，纳入机关养老保险退休

人员 18 人）



第二部分 武汉市龟山风景管理处 2020 年度部

门决算表



















第三部分 武汉市龟山风景管理处 2020 年度部

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收、支总计 20,473.37 万元。与 2019 年度相比，

收、支总计各增加 9,122.75 万元，增长 80.3%，主要原因是

2020 年增加了龟山综合整治工程项目。

图 1：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收入合计 20,473.37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20,467.22 万元，占本年收入 99.9%；经营收入 4.05 万元、其

他收入 2.10 万元，占本年收入 0.1%。

图 2：收入决算结构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支出合计 20,472.3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745.77 万元，占本年支出 3.6%；项目支出 19,723.55 万元，占

本年支出 96.3%；经营支出 3.07 万元，占本年支出 0.1%。

图 3：支出决算结构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计 20,467.22 万元。与 2019 年

度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 9,125.53 万元，增长

80.4%。主要原因是增加了龟山综合整治工程项目。

图 4：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0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1,107.08 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5.4%。与 2019 年度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减少 11169.53.万元，

下降 90.0 %。主要原因是 2019 年支出购洗马长街土地款 1 亿

元。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0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1,107.08 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

面：

1.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205.39 万元，占 18.5 %；其

中：事业单位离退休 161.99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支出 30.37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3.03

万元。

2.卫生健康(类)支出 17.53 万元，占 1.5 %；其中：事业单

位医疗支出 16.12 万元、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1.41 万

元。

3.城乡社区(类)支出 827.79 万元，占 75.0%。

4.住房保障(类)支出 56.37 万元，占 5.0 %；其中：住房公

积金支出 38 万元、提租补贴 3.65 万元、购房补贴 14.72 万

元。

(三)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1,119.02

万元，支出决算为 1,107.0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8.9%。其

中：基本支出 745.77 万元，项目支出 361.31 万元。项目支出



主要用于龟山公园运行维护及文化建设项目 360 万元，主要成

效:美化景区环境，对公园内安全隐患等隐患进行整治、安全处

置，配置安全设备、清扫保洁、垃圾清运服务费、园林养护服

务，公园绿化养护管理覆盖率达到 100%，文明创建，在节假日

等重要时间开展文化活动，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对景区进行环境

布置，提升绿化面积，群众对于文化活动、花事活动比较支

持，丰富了市民文化活动，给广大游客营造环境优美的休闲娱

乐场所。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217.10 万元，支

出决算为 205.3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4.6%，支出决算数小

于年初预算数。

2.卫生健康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17.53 万元，支出决算

为 17.5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0%。

3.城乡社区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828.02 万元，支出决算

为 827.7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9.9%，支出决算数小于年初

预算数。

4.住房保障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56.37 万元，支出决算

为 56.37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0%。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745.77 万元，其

中，人员经费 658.91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

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退休费；公用经费 86.86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

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

明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武汉市龟山风景管理处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预算安排

“三公”经费的差额拨款事业单位。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

2020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年初预算数为 3 万元，支

出决算为 2.8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4.0%，其中：



1. 2020 年度武汉市龟山风景管理处无因公出国(境)费支

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 2.82 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94.0%；其中：

(1) 2020 年度武汉市龟山风景管理处无公务用车购置费。

(2)公务用车运行费 2.8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4.0%，比

年初预算减少 0.18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 年因疫情原因 1-4 月

未使用。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维护运行支出，其中：燃料费 1

万元；维修费 0.75 万元；保险费 1.07 万元。年末公务用车

保有量 3 辆，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开支财政拨款的公务

用车保有量 3 辆。

3. 2020 年度 武汉市龟山风景管理处无公务接待费开支。

2020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 2019 年度增

加 2.82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增加 2.82

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2019 年未使用财政拨款，无三公经费

支出。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2020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 0 万

元，本年收入 19,360.14 万元，本年支出 19,360.14 万元，年

末结转和结余 0 万元。具体支出情况为：

(一) 城乡社区支出 (类)。支出决算为 19,360.14 万元，

主要用于城市建设支出龟山综合整治项目 11360.14 万元、其他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洗马长街购地款 8000 万元。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2020 年度武汉市龟山风景管理处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

拨款支出。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20 年度武汉市龟山风景管理处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0 年度武汉市龟山风景管理处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325.09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1.32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0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323.77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

金额 325.09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100.0%。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武汉市龟山风景管理处共有车辆

3 辆，其中，副部(省)级及以上领导用车 0 辆，主要领导干部

用车 0 辆，机要通信用车 0 辆，应急保障用车 0 辆、执法执勤

用车 2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1 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 辆、其

他用车 0 辆；单价 50 万元(含)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含)以上专用设备 1 台(套)。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单位组织对 2020 年度一般公共

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项目 1 个，资金 360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0%。从绩效评价情

况来看，年度项目绩效目标完成，美化了景区环境，公园全年

无重大安全事故、安清扫保洁、垃圾清运服务费、园林养护服

务，公园绿化养护管理覆盖率达到 100%，文明创建，在节假日

等重要时间开展文化活动，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对景区进行环境

布置，提升绿化面积，群众对于文化活动、花事活动比较支



持，丰富了市民文化活动，给广大游客营造环境优美的休闲娱

乐场所。

(二)单位整体支出自评结果。

我单位组织对 6 个部门开展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资金

20472.39 万元，评价情况来看，整体绩效目标设定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符合部门职责，各个职能科室均有明确、具体的工

作目标，在职人员控制在编制人数以内，保障了完成绩效目标

相适应的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包括“三公经费”）严格控

制，实际支出在预算范围以内，年度工作目标、市局下达的绩

效目标基本完成，成本控制较好，绩效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提

升了城市公园服务社会功能，提升了公园景区生态环境质量，

获得了游客的好评。

(三)项目支出自评结果。

我单位在 2020 年度部门决算中反映所有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不包括涉密项目)，共涉及 3 个一级项目。



1.公园运行维护及文化建设项目，项目全年预算数 401.54

万元，执行数为 360 万元，完成预算的 90.0%。主要产出和效益

是：

(1)公园养护管理对山体进行清杂工作，清理花水线、北环

线、桂花林、山南等各处的枯枝、野藤、垃圾共 502 吨，清运

1000 余车次。落实日常植物养护，做好山脊主游线树木的管

养，落实沿线绿篱补栽，花坛花境内增添观花植物，北门、西

门、山脊等处播撒花种。做好汛后复绿和抗旱保绿，对 6、7 月

间因连续暴雨倒伏的树木和水土流失，及时组织支护与清理，

在南坡补植麦冬。参加武汉金秋菊展，在汉阳分会场布置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主题菊花景观。

(2)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生产，安保人员巡查，保障

园内安全生产秩序，门点、监控室值守每天 24 小时，机动巡逻

每 2 小时巡查一次，全年未发生能重大安全事故。

(3)开展文化活动、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先后组织了植

物医生活动 6 次，开展了公园大课堂“地质学家带你打开城市

的月光宝盒”直播课，组织市民园长团队来园开展志愿服务，

世界清洁日（9 月 19 日）华为运动健康俱乐部来园组织了清洁



龟山活动，烈士纪念日（9 月 30 日）协办了汉阳区烈士公祭活

动。

(4)完善龟山景区服务功能，改善游客服务中心服务环境、

维修园内破损设施，持续改善园内服务环境，提升服务质量，

提升游客满意度。随着游客服务中心、爱国书吧等服务设施的

改造，增设免费饮水机，在蝴蝶泉增设石桌石凳，提供入厕便

利。

(5)市长热线、城市留言版、园林 110 等各类投诉回复率

100.0%、满意率达到 95%以上，保障了游客安全，创造了良好游

园秩序，打造优美游园环境。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

（1）受疫情影响活动形式内容较单一。

（2）公园精细化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优质服务水平

有待进一步提升。根据《武汉市公园（广场）养护管理工作第

三方检查测评报告》，存在部分园林养护管理、园容卫生管理

等管理不及时情况。

下一步改进措施：

(1)组织好自然教育活动，创新活动内容，做好宣传工作，

不断提升公园品牌的影响力；



(2)提高公园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优质服务水平。一是进

一步落实工作方案和建设标准，加强公园养护队伍建设和绿化

养护工作指导；二是加强人员思想建设，深化公园服务功能，

提升优质服务水平；三是推进公园信息化建设，通过运用大数

据等新技术手段，切实促进全市公园管理和服务提质增效。

2020 年度龟山公园运行维护及文化建设经费项目自评表

项目名称 龟山公园运行维护及文化建设经费

主管部门 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
项目实施

单位 武汉市龟山风景管理处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市直专项 □ 3.市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

（A）

执行数

（B）

执行率

（B/A）

得分

（20 分*执行率）

年度财政资

金总额
401.54 360 90% 18

年度

绩效

目标

（80

分）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

标

（40

分）

数量指标

文明创建、园内清扫、

保洁、白色垃圾转运及

枯枝败叶清理、公厕环

境。绿化养护效果、生

长势、排灌、病虫害防

治、覆盖率、补植。

保障园内安全生产秩

序，及时处理安全隐患

及突发事件。（5分）

达标 达标 5

数量指标
开展文化活动、节日活

动（6分）
≥6次 6 次 6

数量指标
市属公园维护面积（7

分）

309181.2

平方米

309181.2

平方米
7

质量指标
年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8分）
0 0 8



质量指标
物业绿化养护考核问题

整改率（7分）
95% 94% 6.58

质量指标

保洁道路无积尘、无枯

枝败叶、无烟头、无果

皮纸屑（7分）

100% 98% 6.86

效益指

标

（30

分）

时效指标
游客投诉建议回复响应

时间（6 分）
48 小时内 48 小时内 6

社会效益指

标

全年游客接待量（6

分）
≥8 万人次 10 万人次 6

环境效益指

标

1、环境变好，空气清

新，卫生良好，无垃圾

外溢，无白色垃圾地面

停留

95% 93% 5.58

环境效益指

标

植物存活率 98%植物生

态环境良好，空气中有

毒气体含量变少，给广

大游客营造一个环境优

美的休闲娱乐场所。

98% 99% 6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公园设施完好率（6

分）
≥95% 95% 6

满意度

指标

（10

分）

社会公众或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市长热线、城市留言

板、园林 110 等各类投

诉回复率、满意率

投诉回复率≥

100%，满意率

≥95%

投诉回复率

100%，满意率

99.6%

10

总分 97.02 分

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1）受疫情影响活动形式内容较单一。

（2）公园精细化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优质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根据《武

汉市公园（广场）养护管理工作第三方检查测评报告》，存在部分园林养护管理、园容

卫生管理等管理不及时情况。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案

(1)组织好自然教育活动，创新活动内容，做好宣传工作，不断提升公园品牌的影响

力。

(2)提高公园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优质服务水平。一是进一步落实工作方案和建设标

准，加强公园养护队伍建设和绿化养护工作指导；二是加强人员思想建设，深化公园服

务功能，提升优质服务水平；三是推进公园信息化建设，通过运用大数据等新技术手

段，切实促进全市公园管理和服务提质增效。

2.洗马长街片区土地成本_项目：2020 年度洗马长街片区土

地成本项目年初预算总额 8,000 万元，执行数 8,000 万元，预



算执行率 100.0%。完成的绩效目标。项目共设置 7 个绩效指

标，完成了 6 个。资金使用规范，各项工作完成情况较好，并

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征地面积”年度目标值是 59.53

亩，实际完成值为 43.5 亩。

本项目上年度实施了绩效自评并形成了项目自评表。对上

年度绩效评价结果的具体应用体现在对绩效指标进行了补充和

修改上，将“年度内完成项目支出”指标修改为“完成年度付

款”，“保证了武汉市重点工程建设”指标修改为“保证武汉

市重点工程洗马长街景观提升工程建设用地需求”，删除了满

意度指标，新增了时效指标“完成购地合同签订”和效益指标

“推进龟山综合整治和改造工程建设”和“完成闲置土地的消

化处置”，更直观准确地反映了本项目年度主要工作和社会效

益。

发现的问题和原因：

(1) “征地面积”指标目标值设定有偏差。应建设需要，

2019 年 9 月 4 日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与武汉市龟山风景管理处

签订了《储备土地移交单》，其中注明移交洗马长街储备地块

为 59.53 亩，但仅 43.5 亩土地使用权移交武汉市龟山风景管理

处，剩余 16.03 亩储备地块权属仍在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名



下，龟山风景管理处仅承担代管义务，实际征地面积应为 43.5

亩。

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修正“征地面积”指标年初目标值。2021 年将年初目标

值设定为“43.5 亩”，同时协调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部门进行

实测，确定实际征地面积，为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做准备。

(2)梳理项目内容，合理设置绩效目标。紧贴年度工作计划

和要点，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目标和年度指标值。

本项目预算执行率高，各项指标设定和年初目标值将根据年度

工作目标与计划进行调整。2021 年项目主要工作是按《储备土

地开发补偿协议书》，及时支付土地成本费用尾款，督促市土

地整理储备中心移交地块权属资料，及时办理不动产登记手

续。紧贴年度工作计划和要点，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目标和年

度指标值。

2020 年度 洗马长街片区土地成本 项目绩效自评表

单位名称： 武汉市龟山风景管理处 填报日期：2021.6.8

项目名称 洗马长街片区土地成本

主管部门 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
项目实施

单位
龟山公园管理处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市直专项√ 3.市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

（B）
执行率（B/A）

得分

（20 分*执行率）

年度财政资

金总额
8,000.00 8,000.00 100.00% 20.00

年度

绩效

目标

（8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征地面积（10 分） 59.53 亩 43.5 亩 7.31

质量指标 项目支出合规率（10 分） 100% 100% 10

时效指标
完成购地协议书签订（10

分）
2020 年内 2020 年内 10

时效指标 完成年度付款（10 分） 2020 年内 2020 年内 10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

保证武汉市重点工程洗马

长街景观提升工程建设用

地需求（15 分）

是 是 15

社会效益
推进龟山综合整治和改造

工程建设（15 分）
是 是 15

社会效益
完成闲置土地的消化处置

（10 分）
是 是 10

总分 97.31 分

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征地面积”指标年初目标值设定有偏差。移交的洗马长街储备地块面积 59.53 亩

中包含了 16.03 亩实际仅为代管，实际征地面积应为 43.5 亩。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案

（1）修正“征地面积”指标年初目标值，2021 年将年初目标值设定为“43.5

亩”。

（2）梳理项目内容，合理设置绩效目标。紧贴年度工作计划和要点，制定科学合理

的绩效目标和年度指标值。



备注:

1.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 (包括上年结余结转 ) ，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

资金实际支出数。

2.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 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量指标计分原

则：正向指标 (即目标值为≥X, 得分=权重*B/A) ，反向指标 (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A/B) ，得分不得

突破权重总额。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再计算得分。

3.定性指标计分原则：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未达成预期指标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

值区间 100%-80%（≥80%）、80%-50%（≥50%，＜80%）、50%-0%（＜50%）合理确定分值。汇总时，以资金额

度为权重，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4. 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

3、龟山综合整治项目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1360.14 万元，

执行数为 11360.1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0%。主要产出和效益

是：

龟山综合整治-生态修复及景观提升工程经市发展改革委批

复，初步设计概算核定金额为 17282.91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8596.86 万元。该工程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完成招标，4 月 22

日开工，项目工期 12 个月。

2020 年工程完成情况：

（1）拆迁部分：完成了大桥大队、汉汽锻造车间、龟山汉

江索道、三环研究所等 17 处各类建筑拆迁共 19337 ㎡。

（2）绿化部分：完成复绿、新建、提升绿化栽植共 42165

㎡。完成蝴蝶泉、西广场、大桥大队、张小武茶社、北坡等处

近 9300 ㎡拆迁复绿。

（3）土建部分：已完成三环生态停车场建设；6 个山脊平

台、楚月桥、桂月亭、张公远眺平台、桃花夫人洞、鲁肃墓楼



梯、藏马洞游步道和南入口游步道、拂云亭、台地花园、索园

水系景观、屈原望郢平台。

（4）地灾部分：地质灾害隐患治理点位共 16 处。设置坡脚

安全防护栅栏 705 ㎡，坡面主动防护网铺挂 1200 ㎡，被动防护

网约 225 ㎡。滑坡治理部分完成抗滑桩土石方开挖 7 根，锁口

梁混凝土浇筑 12 根，对部分滑坡区原始挡墙进行了锚杆加固钻

孔。塌陷治理部分钻孔注浆成孔 80m。崩塌治理部分坡面主动防

护网铺挂 3500 ㎡。

（5）水电部分：已完成主消防进水管的更换；给水管网开

挖埋管全部完成。强电桥架完成。路灯安装及管线敷设，箱变

扩容施工已完成基础施工弱电已完成。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因电视发射台拆迁影响的樱花栈道项

未实施。

下一步拟改进措施:积极协调相关单位，推进拆迁工作，保

证城建工程按时完工。



2020 年度龟山综合整治项目项目绩效自评表

单位名称： 武汉市龟山风景管理处 填报日期：2021.6.8

项目名称 龟山综合整治-生态修复及景观提升

主管部门 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
项目实施

单位
武汉市龟山风景管理处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市直专项√ 3.市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

（B）
执行率（B/A）

得分

（20 分*执行率）

年度财政资

金总额
11360.14 11360.14 100.00% 20.00

年度

绩效

目标

（8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完成工程总量 5部分（10

分）
5 4.5 18

质量指标 项目支出合规率（10 分） 100% 100% 10

时效指标
按合同工程进度支付（10

分）
2020 年内 2020 年内 10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

龟山综合整治和改造工程

建设工程按时完工，公园

对游客免费开放，为市民

提供优美游园环境。
（15 分）

是 是 40

总分 98 分

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因电视发射台拆迁影响的樱花栈道项未实施。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案
积极协调相关单位，推进拆迁工作，保证城建工程按时完工。



备注:

1.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 (包括上年结余结转 ) ，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

资金实际支出数。

2.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 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量指标计分原

则：正向指标 (即目标值为≥X, 得分=权重*B/A) ，反向指标 (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A/B) ，得分不得

突破权重总额。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再计算得分。

3.定性指标计分原则：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未达成预期指标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

值区间 100%-80%（≥80%）、80%-50%（≥50%，＜80%）、50%-0%（＜50%）合理确定分值。汇总时，以资金额

度为权重，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4. 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

(四)绩效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情况：通过自评，梳理项目内容，与预

算相结合，完善绩效指标编制。

1.加强公园规范化建设和管理，完善便民服务设施和服务

意识。突出龟山景区服务的公益性、建设的生态性、管理的认

知性。

2.持续推进绿化养护、环境卫生及安全保卫、物业管理等

的网络化管理模式，加强绿化养护、园容管理。

3.园林植物的管养贯彻“三化”管理，坚持因地制宜，适

地适树，提高景区绿化管养水平。

4.完成节庆等重要节日摆花布置。

5.实施厕所革命，景区公厕新增刷脸厕纸、洗手液、灭蚊

蝇器等设施，加强对厕所服务情况的巡查，加大检查处罚力

度，厕所环境质量不断提高，提升了游客满意度。

6.落实夏季抗旱浇水、防暑保苗等植保工作。



7.加强景区文化建设。为市民游客提供多种类的公益便民

服务。



第四部分 2020 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一、重点工作事项

1. 全面完成龟山景区环境综合整治、生态修复、景观提

升工作，衔接洗马长街景观提升工程建设、移交、统一管理工

作。

2. 加强园林绿化养护精细化管理，城市公园绿化养护管

理覆盖率达到 100%，问题整改合格率 95%以上。

3.加强文化资源挖掘与整理，完成龟山景区文化资源调

查。

4.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生产、阳光信访平台、市长专

线、城市留言板等有关平台转办件、受理率、按期办结率

100%，群众满意率达到 95%以上。

5.完善龟山景区服务功能，改善游客服务中心服务环境，

提升服务质量。

6.结合实际，组织开展植物医生、公园大课堂、生态研学

等自然教育活动和市民园长志愿者相关工作。

7.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开展

“双评议”活动，群众满意率达 99.6%。



8.单位预算执行率 95%以上。

二、重点工作事项

序号 重要事项 工作内容及目标 完成情况

1
龟山景区环境综合

整治

全面完成龟山景区环境综合整

治、生态修复、景观提升工作，

衔接洗马长街景观提升工程建

设、移交、统一管理工作

（1）拆迁部分：完成了大桥

大队、汉汽锻造车间、龟山汉

江索道、三环研究所等 17处

各类建筑拆迁共 19337 ㎡。

（2）绿化部分：完成复绿、

新建、提升绿化栽植共 42165

㎡。完成蝴蝶泉、西广场、大

桥大队、张小武茶社、北坡等

处近 9300 ㎡拆迁复绿。

（3）土建部分：已完成三环

生态停车场建设；6个山脊平

台、楚月桥、桂月亭、张公远

眺平台、桃花夫人洞、鲁肃墓

楼梯、藏马洞游步道和南入口

游步道、拂云亭、台地花园、

索园水系景观、屈原望郢平

台。

（4）地灾部分：地质灾害隐



患治理点位共 16处。设置坡

脚安全防护栅栏 705 ㎡，坡面

主动防护网铺挂 1200 ㎡，被

动防护网约 225 ㎡。滑坡治理

部分完成抗滑桩土石方开挖 7

根，锁口梁混凝土浇筑 12

根，对部分滑坡区原始挡墙进

行了锚杆加固钻孔。塌陷治理

部分钻孔注浆成孔 80m。崩塌

治理部分坡面主动防护网铺挂

3500 ㎡。

（5）水电部分：已完成主消

防进水管的更换；给水管网开

挖埋管全部完成。强电桥架完

成。路灯安装及管线敷设，箱

变扩容施工已完成基础施工弱

电已完成。

2
加强园林绿化养

护精细化管理

城市公园绿化养护管理覆盖率

达到 100%

一是进行山体清杂工作，清理

花水线、北环线、桂花林、山

南等各处的枯枝、野藤、垃圾

共 502 吨，清运 1000 余车

次。二是落实日常植物养护，

做好山脊主游线树木的管养，

落实沿线绿篱补栽，花坛花境



内增添观花植物，北门、西

门、山脊等处播撒花种。三是

做好汛后复绿和抗旱保绿，对

6、7 月间因连续暴雨倒伏的树

木和水土流失，及时组织支护

与清理，在南坡补植麦冬。8

月以后，加大洒水车的抗旱频

次，及时清枯和补栽，四是认

真落实“扮靓江城”工作，9

月以来，先后更换了园内花

箱，在山脊沿线处播撒了花

种，在西门、南门花卉布置了

花卉扎景，园内共布置了凤

尾、牵牛花、长春花、四季海

棠等 6000 盆。参加武汉金秋

菊展，在汉阳分会场布置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主

题菊花景观。公园内绿化养护

管理覆盖率 100%

3
加强文化资源挖掘

与整理
完成龟山景区文化资源调查

联合长报传媒集团启动了

龟山历史文化遗存调查工作，

组织对现有历史遗迹、史籍、

照片、实物、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进行系统清理，目前梳理的



大纲共包含遗迹、名胜、墓

葬、碑刻、摩崖、影像资料 6

大类 85项。

4

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安全生产、阳

光信访平台、市长

专线、城市留言板

等有关平台转办

件、受理率、按期

办结率

受理率、按期办结率

100%，群众满意率达到 95%以

上。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

生产、安全稳定工作持续向

好，全年未发生能重大安全事

故。做好网上群众工作,依法

分类处理市长专线投诉 9件,

城市留言板 3件，受理率、办

结率、满意率均为 100%。

5

完善龟山景区服务

功能，改善游客服

务中心服务环境，

提升服务质量

增设配套设服务设施

维修园内破损设施，持续改善

园内服务环境，提升服务质

量，提升游客满意度，改进服

务流程和质量。随着游客服务

中心、爱国书吧等服务设施的

改造，增设免费饮水机，在蝴

蝶泉增设石桌石凳，提供入厕

便利。

6

开展文化活动、丰

富人民群众文化生

活

开展文化、节日活动

先后组织了植物医生活动 6

次，开展了公园大课堂“地质

学家带你打开城市的月光宝

盒”直播课，组织市民园长团

队来园开展志愿服务，世界清



洁日（9月 19 日）华为运动健

康俱乐部来园组织了清洁龟山

活动，烈士纪念日（9月 30

日）协办了汉阳区烈士公祭活

动。

7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主体责任、

监督责任、开展

“双评议”活动

满意率 95%以上 满意率 99.6%

8 单位预算执行 执行率 95%以上 执行率 100%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一般公共预

算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政府性基

金预算当年拨付的资金。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

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事业收

入”、“经营收入”等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

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

结余资金。

(六)本部门使用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到项级)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事业

单位离退休(项)：反映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

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

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

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

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4.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

(项)：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

离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

5.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其他行政事业

单位医疗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处的其他于行政事业单

位医疗方面的支出。



6.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城乡社区环境

卫生(项)：反映城乡社区道路清扫、垃圾清运及处理、公厕建

设与维护、园林绿化等方面的支出。

7.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款)城市建设支出(项)：反映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完善国有土地

使用功能的配套设施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8.城乡社区支出(类)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款)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项)：反映上述项目以外

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支出。

9.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

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10.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反

映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行政事业单位向职工（含离退休人

员）发放的租金补贴。

11.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反

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



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

买住房的补贴。

(七)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会计制度规定缴纳的企业

所得税、提取的专用结余以及转入非财政拨款结余的金额等。

(八)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以

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九)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一)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

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二)“三公”经费：纳入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三

公”经费，是指市直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

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

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

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

费)及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

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

接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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